	当事人
	平顶山市新华区亿丰加油站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402MA40LNAM5P

	案件名称
	平顶山市新华区亿丰加油站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案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危化罚〔2026〕 1 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6年3月31日

	处罚结果
	责令平顶山市新华区亿丰加油站限期改正，并处人民币 11000 元(壹万壹仟元整)的罚款。

	处罚事由
	平顶山市新华区亿丰加油站在罩棚下立柱上加油机爆炸区域使用非防爆灯带。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